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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测量控制技术与装备应用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天溯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测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海南天中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龚天保、郝洋洋、曾宏勋、石霞、邓军、张志坚、杨元金、陈亮、曾盼、肖

建华。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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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的术语和定义、组成与工作原理、要求、检测方法，以及

采用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对温湿度计现场校准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的制造及检验，以及对温湿度计现场校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24343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绝缘电阻试验规范 

GB/T 24344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耐压试验规范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12-2007  湿度与水分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JJF 1564-2016  温湿度标准箱校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JF 1001-2011、JJF 1012-2007 界定的适用于本文件。 

4  组成与原理 

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主要由便携式温湿度检定箱(以下简称温湿度箱)、精密露点仪组成。 

测量原理采用比较测量法，在温湿度箱提供的稳定温湿度环境下，通过比较便携式精密露点仪

的标准温湿度与被测仪器显示的温湿度值，实现温湿度量值溯源。 

5  要求 

5.1  环境条件 

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中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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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环境温度：(10～30)℃； 

b)  相对湿度：≤80%； 

c)  大气压力：(80～106)kPa； 

d)  电源电压：(220±22)V； 

e)  无明显的机械振动。 

5.2  外观 

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上的文字、符号和标注及数字显示部分应清晰可辨，表面无机械损失，

涂镀件的表面应平整光滑、色泽均匀，不得有露底、起泡、起层或锈蚀等痕迹，预留口及对应塞子

应气密性良好，开关、按钮等功能及接(插)件应完好牢固。 

5.3  保温性能 

温湿度箱的保温材料应具有阻燃性能，且保温层应能保证温湿度箱外壁易触及部位的温度在最

高工作温度时不大于 50℃，低温时无凝露现象。 

5.4  安全性能 

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20 MΩ[500 V(DC)]，且应能承受 50 Hz 交流电压 1500 

V、施压时间为 5 s 的耐压试验，符合 GB 5226.1 的相关要求，无击穿和飞弧现象。 

5.5  温湿度箱要求 

5.5.1  温度要求 

温度要求如下： 

a)  温度均匀度不大于 0.3℃； 

b)  温度波动度不超过±0.2℃； 

c)  温度变化率不大于 0.2℃/min。 

5.5.2  湿度要求 

湿度要求如下： 

a)  湿度均匀度不大于 1.0%RH； 

b)  湿度波动度不超过±0.8%RH； 

c)  湿度变化率不大于 0.8%RH/min。 

5.6  精密露点仪要求 

精密露点仪参数要求如下： 

a)  温度：5℃～50℃，最大允许误差：±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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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露点温度：-0℃DP～40℃DP，最大允许误差：±0.2℃DP。 

6  检测方法 

6.1  检测仪器 

检测仪器包括： 

a)  多路温湿度测量装置(应符合表 1 要求)； 

b)  基准湿度发生器或一级标准湿度发生器(应满足检定一级或二级露点仪要求)； 

c)  气压计(测量范围应满足当地大气压要求，最大允许误差：±100 Pa)； 

d)  表面温度计(最大允许误差：±2℃)； 

e)  耐电压测试仪(大于 1.5 kV，准确度等级 2.0 级及以上)； 

f)  直流兆欧表(500 V，准确度等级 5.0 级及以上)。 

表 1  多路温湿度测量装置 

项目 测量范围 分辨力 最大允许误差 重复性 响应时间 

温度 (5℃～50℃) 不低于 0.01℃ ±0.20℃ ≤0.01℃ ≤15 s 

湿度 10%RH～90%RH(20℃时) 不低于 0.1%RH ±2.0%RH ≤0.05%RH ≤15 s 

注：缺省内容可参照 JJF 1564-2016表 1执行。 

 

6.2  检测条件 

所有检测均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20℃±5℃； 

——环境湿度：10%～85%RH； 

——大气压力：环境大气压力波动度不超过 200 Pa/h。 

6.3  外观检查 

用手动、目视或通电方法进行检查，应符合 5.2 的要求。 

6.4  保温性能检测 

温湿度箱在最高工作温度点稳定 1 h，用表面温度计检查温湿度箱外壁的温度；在最低工作温

度点稳定 2 h 后观察外表面的情况。结果应符合 5.3 的要求。 

6.5  安全性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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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不接通电源处于非工作状态下，按 GB/T 24343 规定的方法，用 500 V 直

流兆欧表检查电源接线端子与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 

按 GB 24344规定的方法，用耐电压测试仪对电源接线端子与金属外壳之间进行耐压试验。 

6.6  温湿度箱检测 

6.6.1  多路温湿度测量装置布点 

检测前，应按照温湿度箱的使用说明书或用户要求确定有效工作区。采用多路温湿度测量装置

测量箱内温湿度，装置中的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采用水平分布点方式，各布点位置距温湿度箱

有效工作区侧面的距离为 8 cm，布点位置位于有效工作区高度 1/2h 处，见图 1(本温湿度箱有效工

作区高度 h＜50 cm，布 5点)。 

 

  

  
0 8 cm

1
/2

h

h

 

图 1  h＜50 cm 的布点图 

对于工作室内有投入式冷镜露点探头的温湿度箱，应适当调整传感器的布点位置，使在箱内气

流中处于露点探头上游的传感器与露点探头之间距离不小于 5 cm，处于露点探头下游的传感器与露

点探头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20 cm。 

6.6.2  温度检测 

6.6.2.1  概述 

温度检测点一般为 15℃、20℃、30℃，也可以根据用户要求选择其他检测点。检测时，温度按

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各检测点的温度偏离应在±0.5℃以内(以中心点温度为准)。如果开启湿度功

能，湿度设定值一般为 60%RH 左右。各检测点项目一般在空载条件下进行。 

温湿度箱达到规定的稳定时间后，开始记录各布点温度，中心点记录时间间隔为 20 s，其他各

布点记录时间间隔为 2 min。中心点记录 91 组数据，其他点记录 16 组数据。中心点数据以 Tio(o代

表中心点；i=1，2，……91 为数据序号，时间间隔为 20 s)表示，四周布点数据以 Tjm(j代表四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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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置序号；m=1，2，……16 为数据序号，时间间隔为 2 min)。如果在规定的稳定时间之前能够确

定箱内温湿度已经达到表 2 检测点要求，也可以提前记录。 

温度稳定时间以说明书为准，说明书中没有给出的，则一般按以下原则执行：温度改变量不超

过 10℃的，从温湿度设定至开始记录数据所等待的稳定时间为 90 min；温度改变量不超过 5℃的，

稳定时间为 60 min。各检测点的稳定时间参见表 2。 

表 2  稳定时间 

检测点 15℃ 20℃，40%RH 20℃，60%RH 20℃，80%RH 30℃ 

稳定时间 90 min 60 min 90 min 

 

6.6.2.2  温度均匀度 

第n时刻中心点位置与其他各布点位置的温度之差的绝对值最大值 nT 可用式(1)计算： 

)max( 0 njnn TTT −=  )4,,2,1( =j    …………………………(1) 

式中： 

nT ——第n时刻中心点位置与其他各布点位置的温度之差的绝对值最大值，℃； 

0nT  ——第n时刻中心点位置的温度值，℃； 

njT  ——第n时刻、第 j 布点位置的温度值，℃。 

温湿度箱的温度均匀度 uT 可用式(2)计算： 

)max(u nTT =  )16,,2,1( =n   …………………………(2) 

式中： 

uT ——温湿度箱的温度均匀度，℃。 

6.6.2.3  温度波动度 

采用中心点温度测量结果计算温度波动度，温湿度箱的波动度
fT 可用式(3)计算： 

 )min()max(
2

1
00f nn TTT −=  )16,,2,1( =n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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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温湿度箱的温度波动度，℃； 

0nT  ——第n时刻中心点位置的温度值，℃。 

6.6.2.4  温度变化率 

采用中心点温度测量结果 )91,,2,1('

0 =nTi
计算温度变化率，先计算 30 min之内每 1 min 内的

温度极差，再求其中的最大值。 

第 k  min 内的温度极差可用式(4)计算，即计算第 k  min 内间隔 20 s 的 4 次测量结果的最大值

与最小值之差。 

)min()max( ''

0vk ioi TTT −=  )13,3,13,23( +−−= kkkki  …………………………(4) 

式中： 

vkT ——第 k  min内的温度极差，℃。 

温湿度箱的温度变化率 vT 可用式(5)计算： 

)max( vkv TT =  )30,,2,1( =k   …………………………(5) 

式中： 

vT ——温湿度箱的温度变化率，℃。 

6.6.3  湿度检测 

6.6.3.1  概述 

湿度在 20℃时进行校准，校准点为 40%RH、60%RH、80%RH，也可根据用户要求选择其他检测点。

检测时，湿度由低湿至高湿进行，各检测点上的湿度偏离不超过±2.0%RH(以中心点湿度为准)，湿

度检测可以和温度检测同时进行。 

温湿度箱达到规定的稳定时间后，开始记录各布点湿度，中心点记录时间间隔为 20 s，其他各

布点记录时间间隔为 2 min。中心点记录 91 组数据，其他点记录 16 组数据。中心点数据以 Toi(o代

表中心点；i=1，2，……91 为数据序号，时间间隔为 20 s)表示，四周布点数据以 Tjm(j代表四周布

点位置序号；m=1，2，……16 为数据序号，时间间隔为 2 min)。如果在规定的稳定时间之前能够确

定箱内温湿度已经达到表 2 检测点要求，也可以提前记录。 

湿度稳定时间以说明书为准，说明书中没有给出的，则一般按以下原则执行：温度箱内温度恒

定的情况下，湿度改变量不超过 20%RH 的，从设定至开始记录数据所等待的稳定时间为 60 min；湿

度改变量若超过 20%RH的，稳定时间为 90 min。各检测点的稳定时间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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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  湿度均匀度 

第n时刻中心点位置与其他各布点位置的湿度之差的绝对值最大值 nH 可用式(6)计算： 

)max( 0 njnn HHH −=  )1,,2,1( −= mj   …………………………(6) 

式中： 

nH ——第n时刻中心点位置与其他各布点位置的湿度之差的绝对值最大值，%RH； 

0nH ——第n时刻中心点位置的湿度值，%RH； 

njH  ——第n时刻、第 j 布点位置的湿度值，%RH。 

温湿度箱的湿度均匀度 uH 可用式(7)计算： 

)max(u nHH =  )16,,2,1( =n    …………………………(7) 

式中： 

uH ——温湿度箱的湿度均匀度，%RH。 

6.6.3.3  湿度波动度 

采用中心点湿度测量结果计算湿度波动度，温湿度箱的波动度
fH 可用式(8)计算： 

 )min()max(
2

1
00f nn HHH −=  )16,,2,1( =n   …………………………(8) 

式中： 

fH ——温湿度箱的湿度波动度，%RH； 

0nH ——第n时刻中心点位置的湿度值，%RH。 

6.6.3.4  湿度变化率 

采用中心点湿度测量结果 )91,2,1('

0 ，=iHi
计算湿度变化率，先计算 30 min之内每 1 min 内的

湿度极差，再求其中的最大值。 

第 k  min 内的湿度极差可用式(9)计算，即计算第 k  min 内间隔 20 s 的 4 次测量结果的最大值

与最小值之差。 

)min()max( ''

0vk ioi HHH −=  )13,3,13,23( +−−= kkkki …………………………(9)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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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H ——第 k  min内的湿度极差，%RH。 

温湿度箱的湿度变化率 vH 可用式(10)计算： 

)max( vkv HH =  )30,,2,1( =k   …………………………(10) 

式中： 

vH ——温湿度箱的湿度变化率，%RH。 

6.7  精密露点仪检测 

使用基准湿度发生器或一级标准湿度发生器作为测量标准时，直接检测精密露点仪的连接方式

如图 2。当精密露点仪的测量室出口放空大气时，一级标准湿度发生器的露点值也应换算到大气压

下的露点值。当精密露点仪的测量室出口接抽气泵时，应使用气压计测量其压力，并将标准器露点

值修正到精密露点仪测量压力下的露点值。 

 

基准湿度发生器或
一级标准湿度发生器

精度露点仪

 

图 2  基准、一级标准湿度发生器作为测量标准的连接方式 

检测用载气一般为干燥氮气、干燥洁净空气或其他纯净惰性气体。检测前先用载气吹扫管路，

吹扫时间根据使用的管材和测量的露点温度从 30 min 至 12 h 不等，露点越低吹扫时间应越长。 

露点的检测顺序一般为从低到高，检测点间隔不超过 10℃，设定露点值偏离检测点应在±2℃以

内(以标准器为准)。记录时，湿度发生器和露点仪显示值应相对稳定，其波动值应满足表 3 的要求。 

表 3  计量标准器技术要求 

标准器 

名称 露点测量范围 技术要求 

一级标准湿度发生器 -90℃～+90℃ 一级或露点仪：U/MPEV≤1/3 

一级精密露点仪 -90℃～+90℃ 一级或露点仪：U/MPEV≤1/3 

 

采用定时记录的方法，待标准器示值稳定 30 min 后，每隔 2 min 记录一次标准器和精密露点仪

的示值，累计记录 6 次，同时记录大气压的数值。对每一检测点取算术平均值。精密露点仪的示值

平均值与标准器平均值之差为该精密露点仪的示值误差，按式(11)计算。 

'

ddd TTT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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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T ——精密露点仪的示值误差，℃； 

dT  ——精密露点仪的示值平均值，℃； 

'

dT  ——标准器露点平均值，℃。 

重复性计算：对每一检测点，将精密露点仪记录 6 次的露点示值，按式(12)计算示值的实验标

准偏差作为其重复性。 

1

)(
1

2

d

−

−

=

=

n

TT

s

n

i

i

         …………………………(12) 

式中： 

s  ——示值的实验标准偏差，℃； 

iT ——精密露点仪第 i 次的示值，℃； 

dT ——精密露点仪的示值平均值，℃； 

n  ——重复测量次数，此处n =6。 

7  温湿度计现场校准方法 

7.1  温湿度计性能要求 

采用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校准温湿度计，被校温湿度计的主要性能指标见表 4。 

表 4  温湿度计主要性能指标 

温湿度计名称 

校准项目的技术要求 

温度示值误差 湿度示值误差 

机械式温湿度计 ±2.0℃ ±5%RH(40%RH～70%RH，20℃)，±7%RH(＜40%RH或＞70%RH，20℃) 

数字式温湿度计 ±1.0℃ ±5%RH(30%RH～90%RH，20℃) 

温湿度记录仪 ±0.5℃ ±3%RH(30%RH～90%RH，20℃) 

 

7.2  温湿度计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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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校准环境条件 

校准环境条件如下： 

a)  环境温度(23±5)℃； 

b)  相对湿度＜85%； 

c)  大气压力(80～106)kPa： 

d)  电源压力(220±22)V。 

7.2.2  校准用标准器 

校准用标准器为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 

使用的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装置必须经计量部门校准或检定，并在校准或检定有效期内。 

7.2.3  校准前准备 

将被校的温湿度计放入温湿度标准箱的中心位置，同时放入精密露点仪的露点传感器和温度传

感器。按照校准要求设置温湿度箱的温度和湿度。 

7.2.4  校准步骤 

7.2.4.1  温度示值误差校准 

温度校准点为：15、20、30℃。温湿度箱的温度达到设定值后，应再稳定 30 min后开始读数，

先读标准器，后读被测仪器，间隔一段时间后重复读数 1 次，共测量 3 次。取 3 次读数的算术平均

值为标准器和被测仪器的温度示值(
BT 和T )。被测仪器是机械式温湿度计的间隔时间为 5 min，数

字式温湿度计或温湿度记录仪的间隔时间为 2 min。被测温湿度计的温度示值误差，按式(13)计算。 

         
BTTT −=            …………………………(13) 

式中： 

T ——被测温湿度计的温度示值误差； 

T  ——被测温湿度计的温度示值； 

BT  ——标准器的温度示值。 

当被测样品较多时，每次重新放入标准器，需等待 10 min后才开始。 

7.2.4.2  湿度示值误差校准 

湿度依照从低湿到高湿的顺序进行校准，校准点依次为：40%RH，60%RH，80%RH。湿度校准时，

箱内温度调定在 20℃。温湿度箱的湿度达到设定值后，应再稳定 30 min 后开始读数，先读标准器，

后读被测仪器，间隔一段时间后重复读数 1 次，共测量 3 次。取 3 次读数的算术平均值为标准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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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仪器的湿度示值(
BH 和H )。被测仪器是机械式温湿度计的间隔时间为 5 min，数字式温湿度

计或温湿度记录仪的间隔时间为 2 min。被测温湿度计湿度示值误差，按式(14)计算。 

        
BHHH −=          …………………………(14) 

式中： 

H ——被测温湿度计的湿度示值误差； 

H  ——被测温湿度计的湿度示值； 

BH ——标准器的湿度示值。 

当被测样品较多时，每次重新放入标准器，需等待 10 min后才开始。 

8  检测结果的表达 

8.1  检测结果至少应包含以下信息： 

a)  标题：“检测报告”； 

b)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c)  进行检测的地点(如果与实验室的地址不同)； 

d)  报告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e)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f)  被测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g)  进行检测的日期，如果与检测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说明被测对象的接收日期； 

h)  如果与检测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对被测样品的抽样程序进行说明； 

i)  检测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号； 

j)  本次检测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k)  检测环境的描述； 

l)  对检测规范偏离的说明； 

m)  检测报告及检测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 

n)  检测结果仅对被测对象有效的声明； 

o)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报告的声明。 

8.2  温湿度箱检测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A；精密露点仪检测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B；温湿度计现场

校准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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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温湿度箱检测记录表 

A.1  温湿度布点图见图 1。 

A.2  检测结果/数据见表 A.1。 

表 A.1  检测值 

序 

号 

 

检测项目 

 

检测值 

扩 展 不 

确 定 度 

(k=2) 

技 术 

要求 

结 

论 

1 温度波动度 ℃    

2 温度变化率 ℃/min    

3 湿度波动度 %RH    

4 湿度变化率 %RH/min    

 

 

 

 

 

5 

 

 

 

 

温度均匀度 

 

设定值 ℃ 

温 度 分

布 ℃ 

 

均匀

度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6 

 

 

 

 

湿度均匀度 

 

设定

值 %RH 

湿 度 分

布 %RH 

 

均匀

度 %RH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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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精密露点仪检测记录表 

 

记录编号：                                报告编号：                               

客户名称：                                客户地址：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商：          管理编号：           

检测日期：           检测地点：           环境条件：                               

检测依据的技术文件：                                                               

检测所用主要器具：           编号：           溯源机构：           有效期：        

    示值误差和重复性的检测 

时间 露点标准值/℃ 
被检露点仪示值/℃ 

示值误差/℃ 重复性/℃ 

1 2 3 4 5 6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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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温湿度计现场校准记录表 

 

记录编号：                                报告编号：                               

客户名称：                                客户地址：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商：          管理编号：           

校准日期：           校准地点：           环境条件：                               

校准依据的技术文件：                                                               

校准所用主要器具：           编号：           溯源机构：           有效期：        

1 温度示值误差                                                           单位：℃ 

校准点 
标准器读数 被测仪器读数 

标准值 示值 示值误差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15          

20          

30          

2 湿度示值误差(20℃)                                                   单位：%RH 

校准点 
标准器读数 被测仪器读数 

标准值 示值 示值误差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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